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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检核准追诉“邯郸初中生被杀案”有何法律考量？

低龄不是恶性犯罪“免罪金牌”

据新华社石家庄4月8日
电 4月8日，河北省人民检
察院发布通报称，河北邯郸
初中生遇害案中3名未成年
犯罪嫌疑人为故意杀人，情

节恶劣，应当
追 究 刑 事 责
任，按照相关
法律，河北省
检察机关逐级
层报最高人民
检察院对张某
某、李某及马
某 某 核 准 追
诉。

通报称，
2024年3月10
日，河北省邯
郸市肥乡区初
一学生王某某
被 杀 害 。3 月
1 1日，涉案的
张 某 某 、李
某 、马 某 某 3
名未成年犯罪
嫌疑人被公安
机 关 全 部 抓
获。检察机关
高度重视，依
法提前介入公
安机关侦查活
动。3月21日，
邯郸市肥乡区
公安局对涉嫌
故意杀人罪的
张某某、李某
及马某某提请
检察机关核准
追诉。

通 报 还
称，检察机关
审查认为，张
某某、李某及
马某某 3人作
案时已满十二
周岁不满十四
周岁，故意杀
人致被害人王
某某死亡，情
节恶劣，应当

追究刑事责任。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七条第
三款的规定，河北省检察机
关逐级层报最高人民检察院
对张某某、李某及马某某核
准追诉。近日，经最高人民检
察院审查，依法决定对犯罪
嫌疑人张某某、李某及马某
某核准追诉。检察机关将在
严格依法办案的同时，切实
履行法律监督职责，进一步
加大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治
理力度。

符合刑法相关规定

根据刑法修正案（十一）规
定，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
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
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
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
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
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也就是说，最高检是否作出核
准追诉决定，是3名低龄未成年
犯罪嫌疑人是否负刑事责任的
关键。

那么，如何看待最高检作
出的核准追诉决定？“最高检在
综合全面考量后作出核准追诉
决定，符合刑法的相关规定。”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
教授王贞会告诉记者，对于这
起社会关注度高的案件，最高
检作出这一决定，向社会传达
出这样一种立场：低龄不是恶
性犯罪的“免罪金牌”。

近年来，低龄未成年人恶
性犯罪案件时有发生。中国政
法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马皑曾
对近40年来未成年人犯罪的心
理变化做过研究。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他以“河北邯郸初中生
被杀案”为例分析道：“该案虽
然属于个案，但属于少见且恶
劣的低龄未成年人恶性犯罪。
三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作案，
却有着成年人的老练，他们精
心策划、事前准备、事后伪装，
尤其是三人合伙杀人，能够达
成合意，步调一致，没有敬畏与
恐惧。因而，在未成年人犯罪呈
现出一定低龄化情况下，刑事
规制也成为遏制低龄未成年人
犯罪的手段选择。”

1997年，我国现行刑法施
行。根据其第十七条规定，已满
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
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
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
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
等8类严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
责任。而对于不满十四周岁的
人实施严重暴力犯罪行为，按
照当时刑法的规定，不负刑事
责任。2021年，根据社会发展和
刑事犯罪的新情况、新变化，刑
法修正案（十一）对刑事责任年

龄相关规定作出一定调整，即
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
未成年人，如果实施“故意杀
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
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
严重残疾，情节恶劣”，则将可
能承担刑事责任。

情节恶劣标准如何把握

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
院长程雷看来，之所以作出这
样的修改，是立法者综合考量
了未成年人犯罪防治的新情
况、新问题后，慎重作出的立法
决定——— 既适当地降低刑事责
任年龄，同时在程序上增加了
由最高检作出核准追诉决定的
控制措施，确保依法、严格、统
一适用追诉标准。

与此同时，我国刑法还规
定了严格的适用条件，将核准
追诉标准限定为“故意杀人、故
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
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
残疾，情节恶劣的”，那么，情节
恶劣的标准如何把握？

“对于情节恶劣，需要综合
考量各方面因素。”程雷表示：

“一个重要的判断标准是，刑法
修正案（十一）通过以来，考量
最高检作出核准追诉的同类案
件中的具体情节、手段等，这是
比较有说服力的一个标准。此
外，还有社会判断标准，就是需
要与以往社会公众普遍关注的
低龄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相
比，有关情节是否足够恶劣。”

据了解，这并不是最高检
第一次对未满14周岁的恶性犯
罪作出核准追诉的决定。据《南
方都市报》等媒体报道，甘肃省
定西市通渭县某13岁未成年人
刘某因涉嫌用残忍的方式杀害
8岁女童被最高检核准追究刑
责，该案目前正由定西市中级
法院审理。

让此案成为“前车之鉴”

采访中，多位专家学者一
致认同最高检对邯郸初中生杀
人案作出的核准追诉决定。与
此 同 时 ，也 有 一 些 中 肯 的 建
议———

“我国对违法犯罪的未成
年人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
辅’原则。在司法实践中，不能
因一些极端个案，而改变这一
基本立场，使低龄未成年人犯
罪成为从严打击的重点。”北
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车浩表
示，从立法层面看，刑法通过
设置专门矫治教育等规定，以
及家庭教育促进法、预防未成
年人犯罪法的制度设计，都兼
顾了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
考量。

在该案相关新闻的留言
区，有网友表示想了解3名低龄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心理活
动。马皑分析道：“大多数未成
年人犯罪表现为品行障碍，与
生理发育迅速、心理发育迟缓
有关，更多的是情绪驱动或不
良习惯引发。从目前的相关报

道来看，该案当事人在对行为
性质、危害后果有清晰认知的
前提下，表现出对被害人的冷
酷无情。从犯罪心理学角度分
析，缺少对法律、死亡，以及家
长要求、学校督导的敬畏，往往
由于未能在儿童期建立起与家
长之间的依恋关系，因‘不怕’
而‘敢干’。”

每一起未成年人犯罪案
件，无不令人惋惜、痛心。如何
使这些案件成为“前车之鉴”？

“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我们应该
更多关注其犯罪原因，同时审
视家庭、学校、社会等多方面因
素，从而予以先期预防，而非仅
仅是事后用刑罚进行规制。”车
浩表示。

由个案观类案，该案对如
何避免类似案件的发生具有怎
样的意义？在华东政法大学法
学院教授、青少年犯罪研究所
所长高维俭看来，在依法惩治
犯罪的同时，也要做好未成年
人犯罪预防和治理，包括教育
矫治、建设专门学校、完善监护
制度、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干预
机制，构建家庭、学校、社会、网
络、政府、司法各方联动的未成
年人犯罪预防体系。

据检察日报

近日，单县慕清外国语学校19
名师生及4位学生家长赴韩国济州
岛开展为期5天的学习交流活动。

活动期间，单县慕清外国语
学校师生和家长参观了韩国国
立济州大学图书馆、多功能演播
厅、高尔夫球场等地方，还专门
到韩国济州岛民俗村、梨湖海水
浴场、城山日出峰、济州岛水族
馆、民俗博物馆等地方打卡。

中韩双方举行了文化交流座
谈会，单县慕清外国语学校师生向
韩国国立济州大学师生赠送中国
结、书法作品等礼物，并向他们介
绍中国结的由来和寓意、中国书法
的演进和艺术魅力等。此次学习交
流活动完美收官，中韩青少年都收
获颇丰，还搭建起境外短期学习交
流平台和文化传播平台。（王晓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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菏泽单县慕清外国语学校师生

赴韩国开展学习交流活动

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河北邯郸初
中生被杀案”中3名不满14周岁的未
成年犯罪嫌疑人张某某、李某及马某
某，依法作出核准追诉决定。如何看
待这起核准追诉案？核准与不核准之
间，有着怎样的法律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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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障市容环
境整洁有序，近日，
济南市市中区十六
里河街道城管委联
合区执法局十六里
河执法中队对辖区
重点路段商铺“门
前五包”责任落实
情 况 进 行 专 项 检
查、抽查，对卫生不
达标、乱设摊点、乱
堆乱放、店外经营
等不文明行为当场
指出问题，督促整
改。对商户落实“门
前五包”责任制进
行再宣传、再教育，
做到“检查一家，宣
传一家”，切实让

“门前五包”工作落
到实处。 (许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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